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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 論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學 者 曾 謂 一 部 大 學 發 展 的 歷 史，即 是 一 部 大 學 爭 取 學 術 自 由 之

歷 史 1。 尤 其 在 德 國 ， 基 於 所 有 大 學 皆 為 公 立 大 學 ， 經 費 均 來 自 政 府

預 算 編 列 ， 加 上 強 烈 國 家 主 義 等 因 素 影 響 ， 大 學 與 國 家 關 係 十 分 密

切 ， 為 了 避 免 國 家 政 府 外 力 干 預 ， 德 國 也 是 最 早 將 學 術 自 由 納 入 憲

法 基 本 權 予 以 保 護 ， 並 藉 嚴 密 公 法 理 論 體 系 論 證 與 實 務 判 決 發 展 ，

推 演 出 大 學 自 治 為 學 術 自 由 制 度 性 保 障，賦 予 大 學 公 法 社 團 之 獨 立

法 人 格 ， 建 立 學 術 自 由 圍 籬 。  

隨 著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組 織 法 制 化 ， 大 學 作 為 學 術 研 究 避 風 港 、

防 止 政 治 干 預 等 封 閉 性 消 極 防 禦 功 能 雖 得 以 完 備 ， 卻 因 外 在 環 境

( 知 識 經 濟 、 全 球 化 競 爭 等 ) 之 變 遷 ， 使 大 學 除 教 學 與 研 究 基 本 功 能

外 ， 同 時 具 有 知 識 工 廠 、 文 化 傳 承 、 提 昇 國 家 國 際 競 爭 力 、 對 社 會

服 務 等 多 元 功 能 ， 大 學 已 成 為 各 國 知 識 創 新 與 人 力 資 源 的 競 技 場 ，

大 學 競 爭 力 即 為 國 家 競 爭 力 重 要 指 標 2。 另 外 ， 經 濟 衰 退 、 緊 縮 ， 使

政 府 對 大 學 預 算 減 少 ， 大 學 自 籌 經 費 比 例 則 與 年 俱 增 ， 在 經 費 窘

迫 、 同 時 被 期 待 多 元 功 能 使 命 下 ， 大 學 組 織 運 營 ， 也 面 臨 得 考 量 經

費 與 資 源 之 有 效 運 用 等 議 題 。  

因 此 ， 如 何 在 堅 持 學 術 自 由 環 境 理 念 的 同 時 ， 有 效 結 合 社 會 資

源 、 發 揮 大 學 被 期 待 之 多 元 功 能 ？ 此 不 僅 僅 是 大 學 法 制 建 構 議 題 ，

亦 需 配 合 內 部 組 織 結 構 設 計 所 形 成 決 策 與 管 理 等 發 展 變 革。尤 其 在

                                                 
1 不論是向中古世紀之教會、工業革命後皇室、啟蒙運動後民族國家政府、或是現代的企業財團，

大學無不為捍衛學術自由環境而努力，學術自由可謂大學之基本理念與功能，當然大學理念功能

或因時代而有教學、研究或推廣服務等更迭，而學術自由態樣亦會隨時空演變有消極、積極不同

面向，然要求大學能有學術自由環境，是每個大學皆不遺餘力追求，也是各國政府努力所在。金

耀基，大學理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年 10 月 12 日二版三刷，p22。 
2 吳清山、王令宜，我國大學教育改革的檢討與策進：1994-2007 年，教育資料集刊第三十五輯，

2007.09，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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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高 等 教 育 思 想 家 科 爾 ( C l a r k  K e r r )所 提「 多 元 化 巨 型 大 學 」概 念

3後 ， 大 學 組 織 與 管 理 已 不 同 於 過 往 。 因 而 ， 建 構 大 學 自 治 法 制 層 面

時 ， 應 如 何 配 合 大 學 功 能 多 元 化 觀 念 及 外 在 環 境 變 遷 ， 使 大 學 在 學

術 自 由 的 核 心 價 值 理 念 下 ， 能 發 揮 其 積 極 角 色 與 功 能 ， 皆 是 各 國 大

學 改 革 議 題 重 點 。  

在 各 國 大 學 組 織 法 制 改 革 方 面，我 國 大 學 法 制 改 革，隨 著 1986

年 政 治 解 嚴 、 社 會 多 元 化 發 展 ， 要 求 學 術 自 由 與 大 學 自 治 呼 聲 不

斷 。 1994 年 聚 焦 學 術 自 治 保 障 、 大 學 自 治 權 ， 期 建 立 德 國 學 者

Wi l h e l m v o n  H u m b o l d t  (洪 堡 )之「 學 者 共 和 國 」， 以 防 止 國 家 政 治 干

預 ， 並 擬 藉 大 學 法 之 修 正 ， 試 圖 將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 賦 予 大 學 獨 立

法 人 格 地 位 ， 以 砌 築 一 道 學 術 自 由 藩 籬 。 雖 未 竟 全 功 ， 仍 於 大 學 法

第 1 條 第 2 項 首 度 揭 明 ：「 大 學 應 受 學 術 自 由 保 障 ， 並 在 法 律 規 定

範 圍 內 ， 享 有 自 治 權 」 4， 此 亦 促 使 政 府 對 大 學 發 展 管 制 逐 步 鬆 綁 。

之 後 透 過 1994 年 大 法 官 第 380 號 解 釋 ， 將 憲 法 第 11 條 關 於 講 學 自

由 規 定 ， 作 為 對 學 術 自 由 制 度 性 保 障 ， 以 大 學 法 第 1 條 第 2 項 規 定

為 大 學 自 治 之 法 制 基 礎 。 接 著 1998 年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450 號 解 釋 5，

將 大 學 內 部 組 織 結 構 還 由 大 學 自 主 性 決 定 ， 大 學 法 亦 隨 後 配 合 修

正 ， 將 各 大 學 內 部 組 織 結 構 ， 還 由 各 大 學 自 主 性 制 訂 組 織 規 程 ， 再

陳 請 教 育 部 核 定 後 實 施 。  

                                                 
3 所謂多元化巨型大學係指現代大學已成為具功能多面向之多元性組織體，雖擁有共同的名稱、共

同管理委員會以及與之相關的目的維繫在一起的一整套群體和機構。具有多個目標，及錯綜復雜

的功能網路，包含生產性功能、消費性功能、公民功能，且其功能是動態、發展、複雜多樣的，

反映美國現代大學發展的現實，現實存在未必就是合理、正確，且多元化巨型包容一切，越來越

像工業部門，同時也愈來愈不像大學。請參閱 Clark Kerr 著，張建邦譯，大學的功用 The Uses of 
University(Third Edition)，淡江大學，民國七十六年六月初版，pp1-10。 

4 董保城、朱敏賢，國家與公立大學之監督關係及其救濟程序，載於湛中樂主編，大學自治、自律

與他律，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05 第一版印刷，p7。 
5 大法官第 450 號解釋理由書：「：「國家為健全大學組織，有利大學教育宗旨之實現，固得以法律

規定大學內部組織之主要架構，惟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度性保

障，大學自治亦屬該條之保障範圍。舉凡教學、學習自由、講授內容、學生選擇科系與課程自由

等均屬大學自治之項目，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八○號解釋釋示在案。大學於上開教學研究相關之範

疇內，就其內部組織亦應享有相當程度之自主組織權，如大學認無須開設某種課程，而法令仍強

制規定應設置與該課程相關之規劃及教學單位，即與憲法保障學術自由及大學自治之意旨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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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 可 知 ， 我 國 公 立 大 學 目 前 雖 尚 未 具 大 學 法 人 型 態 ， 惟 現 行

法 律 規 範 層 次 ， 就 大 學 組 織 結 構 與 營 運 ， 已 逐 步 鬆 綁 ， 賦 予 相 當 程

度 自 主 權 限 ， 且 已 有 若 干 公 立 大 學 已 配 合 學 程 發 展 與 規 劃 ， 著 手 大

學 內 部 組 織 結 構 調 整 6。 然 而 ， 終 因 組 織 性 質 未 具 獨 立 法 律 地 位 ， 仍

屬 教 育 部 所 屬 營 造 物 機 關 ， 致 所 謂 大 學 自 治 權 ， 仍 有 相 當 大 差 距 7。

此 亦 公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議 題 ， 向 為 各 方 討 論 焦 點 ， 且 經 常 被 視 為 大 學

組 織 建 制 關 鍵 所 在 8。  

相 對 於，我 國 與 日 本 9積 極 追 求 大 學 法 人 化，德 國 有 感 於 過 度 強

調 大 學 完 全 由 教 授 自 行 管 理 ， 導 致 大 學 以 自 閉 式 防 堵 模 式 ， 孤 立 於

社 會 外 ， 也 使 大 學 逸 脫 其 對 社 會 國 家 發 展 責 任 。 為 了 解 除 大 學 象 牙

塔 圍 籬 ， 德 國 於 1998 年 因 應 自 由 化 、 多 元 性 、 及 競 爭 力 提 昇 等 環

境 變 遷 ， 修 正 聯 邦 大 學 基 準 法 ， 將 大 學 組 織 型 態 鬆 綁 ， 不 再 限 定 為

公 法 社 團 ， 賦 予 組 織 型 態 多 元 之 可 能 ， 且 在 內 部 組 織 結 構 與 運 營

上 ， 強 化 校 長 決 策 與 執 行 權 力 、 同 時 引 入 外 部 意 見 參 與 ， 更 對 傳 統

學 院 進 行 改 革 ， 以 學 群 作 為 整 合 各 專 業 系 所 之 角 色 ， 期 能 符 合 國 家

社 會 與 國 際 競 爭 等 需 求 。  

日 本 在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前 之 大 學 改 革 新 階 段，即 著 手 實 施 國 立

大 學 自 我 評 鑑 及 第 三 者 評 鑑 等 機 制 ， 後 配 合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 除 強

化 校 長 職 權 責 任 ， 亦 於 其 組 織 內 部 系 統 設 置 幹 部 會 、 經 營 協 議 會 ，

輔 助 校 長 之 校 務 營 運 管 理 ， 且 在 上 述 二 個 會 議 及 校 長 選 考 會 議 中 ，

允 許 外 部 專 家 學 者 參 與 。  

                                                 
6 配合大學法新修正內容有學程之設置，若干大學在原有學系外，增設跨系領域或跨院領域之學程，

甚有跨校級之學程規劃，而若干大學則採大一大二不分系，至大三始選系或選組；另外在學院自

主性，為因應國際交流進行，大學亦多同意學院可以與國外大學之學院或學部進行簽署及交流等

權限。 
7 大學若具有獨立自主之自治權，則對國家之裁撤與停辦處分，可視為行政處分，而作為行政爭訟

事項，且法人化後，系所裁撤應認為大學內部組織自主權之一部分，國家監督機關原則上無置喙

餘地…；請參閱董保城、朱敏賢，國家與公立大學之監督關係及其救濟程序，載於湛中樂主編，

大學自治、自律與他律，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05 第一版印刷，pp20-21。 
8 李建良，公立大學法法人化之問題探析，國立臺灣大學法學論業第 29 第 4 期，民 89.07，p3。 
9 日本已於 2004 年將全部國立大學法人化，請參閱本論文第六章日本法人化現況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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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上 述 德 國 與 日 本 經 驗 觀 察 ， 不 難 瞭 解 ， 在 學 術 自 由 落 實 前 提

之 大 學 法 人 組 織 型 態 建 制 同 時 ， 各 國 大 學 配 合 外 在 政 經 環 境 需 求 、

與 社 會 對 大 學 功 能 多 元 期 待 、 大 學 對 國 家 發 展 應 負 責 任 等 條 件 ， 也

同 時 進 行 內 部 組 織 結 構 、 管 理 效 能 等 變 革 。  

然 而 ， 當 以 效 能 、 效 率 為 主 軸 之 企 業 型 政 府 結 構 改 造 ， 出 現 過

度 重 視 效 益 、 忽 略 公 共 服 務 與 政 府 責 任 理 念 價 值 的 弊 病 及 批 評 ， 而

引 發 公 共 服 務 價 值 再 重 視 之 主 張 與 提 倡 。 同 理 ， 大 學 教 育 基 本 上 仍

以 研 究 、 教 學 、 與 學 習 為 主 ， 一 味 以 技 術 推 廣 、 社 會 服 務 、 實 用 與

效 能 等 取 向 ， 進 行 大 學 組 織 變 革 ， 忽 略 學 術 自 由 與 自 主 等 理 念 價

值 ， 同 樣 面 臨 如 政 府 改 造 將 手 段 (效 能 、 效 率 、 效 益 )作 為 目 的 (提 供

人 民 更 優 質 的 服 務 ) 之 困 境 。 日 本 政 府 於 法 人 化 制 度 實 施 後 ， 對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制 度 ， 並 未 得 到 大 學 關 係 者 之 支 持 認 同 ， 部 分 學 者 甚 以

全 球 化 與 大 學 漫 長 歷 史 論 之 ， 對 該 制 度 怠 忽 大 學 持 續 本 質 之 掌 握 ，

歪 曲 大 學 價 值 等 ， 因 此 認 為 無 法 長 久 續 存 ， 及 被 認 為 屬 過 渡 的 大 學

制 度 10。  

綜 上 所 述 ， 現 階 段 大 學 制 度 改 革 ， 不 應 僅 侷 限 於 對 外 取 得 組 織

型 態 自 主 權 ， 及 防 堵 政 府 政 治 力 介 入 ， 而 應 在 強 固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價

值 基 礎 下 ， 依 各 大 學 發 展 特 色 與 資 源 條 件 ， 配 合 國 家 社 會 環 境 需

求 ， 進 行 大 學 組 織 法 制 變 革 ， 包 含 外 部 法 制 型 態 與 內 部 組 織 結 構 管

理 等 面 向 。 因 為 ， 只 有 在 合 理 組 織 結 構 下 ， 依 學 術 專 業 與 行 政 效 能

等 不 同 需 求 ， 進 行 營 運 管 理 ， 大 學 才 能 落 實 學 術 自 由 基 本 理 念 價

值 ， 同 時 又 使 大 學 具 有 創 新 、 效 能 、 及 前 瞻 企 業 性 格 。  

換 言 之 ， 除 了 法 人 化 組 織 型 態 變 革 之 追 求 外 ， 也 應 對 大 學 校 內

過 度 擴 張 、 肥 大 、 僵 化 且 制 度 疲 勞 之 行 政 組 織 進 行 改 革 ， 建 立 以 功

能 取 向 調 整 行 政 組 織 、 簡 化 行 政 層 級 ， 設 置 有 效 能 之 行 政 及 學 術 組

                                                 
10 全国大学高専教職員組合、国立大学法人の現状と今後の高等教育の課題（報告）、全大教資料

No.05-5、2006 年 4 月、p1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

織 、 充 分 支 持 大 學 之 教 學 與 研 究 ； 同 時 ， 將 校 級 權 力 下 放 至 以 學 術

為 中 心 之 院 、 系 、 所 、 中 心 ， 使 之 成 為 學 術 自 由 之 主 體 ， 且 作 為 具

效 能 與 彈 性 之 組 織 體 11。為 達 上 述 目 標，首 先 應 在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下 ，

藉 獨 立 法 人 格 之 賦 予 ， 改 變 大 學 與 國 家 間 關 係 ， 由 傳 統 上 下 隸 屬 轉

為 權 利 義 務 關 係 ， 並 以 事 後 評 鑑 代 替 事 前 干 預 介 入 ， 經 由 第 三 者 客

觀 公 正 的 評 鑑 制 度 ， 以 績 效 評 核 結 果 ， 作 為 年 度 經 費 核 撥 依 據 ， 促

使 大 學 在 競 爭 環 境 中 ， 自 主 性 地 進 行 自 我 改 革 與 發 展 。 同 時 ， 將 組

織 系 從 傳 統 封 閉 性 質 轉 換 為 開 放 型 態，即 建 立 組 織 內 部 系 統 之 外 力

參 與 模 式 ， 以 保 持 大 學 與 外 部 環 境 之 積 極 互 動 關 係 。  

本 篇 論 文 擬 以 時 間 （ 中 世 紀 迄 今 ）、 與 空 間 （ 德 國 、 日 本 、 美

國 ） 雙 軸 向 形 成 之 環 境 ， 進 行 有 關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 大 學 自 治 制 度 發

展 歷 史 等 文 獻 整 理，以 釐 清 學 術 自 由 發 展 於 大 學 理 念 與 組 織 法 制 之

定 位 及 其 影 響 ； 並 藉 由 近 代 國 外 大 學 （ 以 德 國 、 日 本 為 主 ） 改 革 經

驗 ， 及 各 國 政 府 改 造 實 務 經 驗 ， 與 公 共 行 政 理 論 （ 尤 其 是 新 公 共 管

理 理 論 ）發 展 現 況 ， 重 新 審 視 我 國 大 學 組 織 法 制 於 組 織 型 態 法 人 化

追 求 同 時 ， 如 何 在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價 值 下 ， 建 構 大 學 更 具 效 能 內 部 組

織 法 制 ， 使 之 除 了 可 以 充 分 落 實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 亦 能 在 國 家 發 展 與

社 會 服 務 層 面 ， 具 有 相 對 期 待 功 能 表 現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我 國 有 關 大 學 法 人 化 議 題 已 提 出 十 餘 年 ， 從 1994 年 為 建 制 如

德 國 以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價 值 之 「 學 者 共 和 國 」 大 學 自 治 制 度 ， 受 於 當

時 環 境 與 公 法 人 概 念 及 相 關 配 合 救 濟 制 度 不 甚 完 備 等 因 素，仍 維 持

大 學 營 造 物 機 關 性 質 12。 2002 年 配 合 政 府 改 造 、 行 政 革 新 政 策 下 ，

                                                 
11 董保城、朱敏賢，國家與公立大學之監督關係及其救濟程序，載於湛中樂主編，大學自治、自律

與他律，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05.第一版印，P7-8。 
12 董保城、朱敏賢，國家與公立大學之監督關係及其救濟程序，載於湛中樂主編，大學自治、自律

與他律，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05.第一版印，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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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效 能 與 效 率 為 主 要 考 量 的 行 政 法 人 制 度 ， 並 在 大 學 法 修 正 案 ，

將「 國 立 大 學 公 法 人 」專 章 改 為「 行 政 法 人 國 立 大 學 」專 章，於 2003

年 6 月 經 行 政 院 通 過 送 請 立 法 院 審 議 13， 終 因 對 行 政 法 人 制 度 中 有

關 董 事 會 設 置 疑 慮 ， 在 立 法 院 審 查 修 訂 大 學 法 時 ， 將 行 政 法 人 化 專

章 刪 除 ， 委 由 未 來 制 定 專 法 ， 形 成 我 國 大 學 法 人 化 似 又 退 回 原 點 。 

細 究 此 二 次 法 人 化 之 議 題，有 不 同 之 意 涵 － 從 學 術 自 由 保 障 到

效 能 效 率 的 提 升，且 歷 經 大 學 公 法 人 化 及 行 政 法 人 化 二 波 大 學 改 革

風 潮 ， 其 實 對 於 國 立 大 學 法 人 化 之 論 辯 ， 已 發 生 質 變 現 象 14。 然 而 ，

現 今 應 思 考 之 議 題 在 於：大 學 法 人 化 是 否 真 能 同 時 滿 足 學 術 自 由 價

值 理 念，又 能 達 到 政 府 改 造 中 有 關 效 能 與 效 率 考 量 之 企 業 精 神 ？ 還

是 配 合 法 人 化 的 同 時 ， 應 如 何 進 行 組 織 管 理 法 制 變 革 ， 才 能 使 大 學

在 組 織 型 態 上 ， 具 有 獨 立 權 利 能 力 主 體 ， 且 能 於 學 術 理 念 導 引 下 ，

藉 組 織 管 理 變 革 ， 對 大 學 投 入 之 資 源 ， 充 分 應 用 與 發 揮 ， 並 轉 換 為

大 學 功 能 產 出 ， 期 大 學 不 至 因 學 術 圍 籬 的 構 築 ， 自 閉 於 象 牙 塔 內 ，

逸 脫 國 家 發 展 與 社 會 期 待 之 責 任 ， 應 是 本 論 文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所 在 。 

本 篇 論 文 研 究 目 在 理 論 方 面，擬 藉 德 國 嚴 密 公 法 體 系 論 證 與 實

務 發 展 ， 整 理 學 術 自 由 納 入 憲 法 規 定 ， 作 為 基 本 權 保 障 之 沿 革 ， 及

大 學 自 治 如 何 發 展 成 為 學 術 自 由 基 本 權 之 組 織 制 度 性 保 障，形 成 各

國 對 於 大 學 法 人 組 織 性 質 之 強 調 與 追 求 。 另 外 ， 經 由 對 新 公 共 管 理

理 念 與 最 新 發 展 等 檢 視，進 一 步 探 究 其 對 大 學 組 織 法 制 之 影 響 與 啟

發 。 易 言 之 ， 依 憲 法 理 論 對 基 本 權 保 障 之 演 繹 推 展 ， 釐 清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價 值 重 要 性 ； 藉 行 政 組 織 法 理 論 有 關 公 法 人 概 念 之 探 討 ， 瞭 解

大 學 法 人 為 何 是 建 制 大 學 自 治 之 基 本 法 制；由 行 政 學 所 強 調 管 理 效

能 ， 期 使 大 學 組 織 法 制 變 革 ， 能 兼 具 理 念 與 效 能 。   

                                                 
13 劉源俊，九十二年行政院版大學法修正案評析，發表於東吳大學法學院舉辦之「大學法人」學術

研討會，2003 年，p1，轉自曾建元、陳錫鋒，從政府改造論大學行政法人化之問題，教育研究集

刊第五十一輯第一期，2005 年 3 月，p137。 
14 董保城，國立大學法人與政府間之關係，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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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應 用 性 方 面 ， 擬 以 國 外 政 府 改 造 實 務 經 驗 ， 與 德 國 、 日 本 大

學 組 織 法 制 變 革 現 況 資 料 之 彙 整 檢 視，希 能 對 我 國 接 續 之 大 學 法 制

改 革 層 面 ， 在 法 人 化 建 制 同 時 ， 亦 能 於 大 學 內 部 組 織 法 制 建 構 ， 有

關 校 與 院 之 自 主 性 思 考 、 如 何 將 外 部 意 見 參 與 制 度 化 、 及 如 何 將 大

學 與 國 家 關 係 ， 以 事 後 第 三 者 評 鑑 與 法 律 監 督 方 式 ， 取 代 傳 統 專 業

式 全 面 監 督 等 議 題 ， 進 行 整 理 與 分 析 ， 以 更 周 全 視 點 進 行 觀 察 ， 期

在 未 來 大 學 法 制 建 構 相 關 立 法 及 修 法 等 議 題 層 面，提 供 科 際 整 合 的

思 考 方 向 。  

第 三 節  研 究 方 法 與 範 圍  

一 、 分 析 架 構  

在 系 統 理 論 架 構 分 析 中，任 何 組 織 因 外 在 環 境 影 響 及 其 所 堅

持 理 念 價 值 ， 決 定 組 織 目 標 功 能 ， 並 為 達 成 其 目 標 ， 得 就 現 有 資

源 進 行 合 理 分 工 （ 結 構 設 計 、 人 員 配 置 、 資 源 利 用 等 ）， 輔 以 效

率 作 業 方 式 運 營 管 理 ， 完 成 組 織 設 置 之 使 命 與 功 能 ， 再 回 饋 於 環

境 以 修 正 理 念、功 能，調 整 資 源 投 入，甚 至 組 織 內 部 法 制 與 管 理 ，

由 此 形 成 循 環 體 制 。  

大 學 本 身 屬 組 織 的 一 種 ， 亦 為 社 會 次 級 系 統 之 一 ， 其 理 念 或

環 境 所 賦 予 使 命 、 功 能 ， 自 會 隨 著 時 代 環 境 更 迭 ， 進 而 影 響 其 組

織 法 制 與 組 織 管 理 ， 如 何 調 整 大 學 組 織 法 制 ， 使 其 能 在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下 ， 有 獨 立 教 學 、 研 究 與 學 習 環 境 ， 同 時 也 在 政 府 補 助 下 ，

擔 負 起 培 養 國 家 發 展 所 需 人 才 與 提 升 國 家 競 爭 力 等 責 任。除 賦 予

大 學 獨 立 法 人 格 地 位 ， 是 否 也 需 在 大 學 內 部 組 織 系 統 ， 增 加 外 部

意 見 參 與 ， 使 大 學 不 致 流 於 閉 鎖 式 自 治 方 式 ， 逸 脫 社 會 與 國 家 發

展 責 任 。 另 外 ， 大 學 與 國 家 關 係 應 轉 為 法 律 監 督 關 係 ， 並 建 立 第

三 者 評 鑑 制 度 ， 增 加 對 大 學 法 人 事 後 監 督 與 補 助 審 核 機 制 。 有 關

分 析 架 構 如 下 圖 所 示 (圖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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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分析架構圖 

 

 

從 中 古 到 近 代 ， 因 大 學 資 源 投 入 之 變 數 很 少 變 化 時（ 不 論 是

中 古 之 教 會 支 持 或 近 代 國 家 之 支 援 ）， 有 關 大 學 之 討 論 重 點 為 ：

大 學 組 織 法 制 與 大 學 所 產 生 之 功 能，或 是 外 界 對 大 學 期 待 功 能 與

大 學 本 身 所 追 求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間 的 關 係 ； 亦 即 是 大 學 理 念 、 組

織 、 功 能 與 環 境 間 相 互 影 響 程 度 。 隨 著 世 界 經 濟 衰 退 、 政 府 預 算

緊 縮 等 環 境 因 素 變 遷 ， 大 學 資 源 投 入 轉 為 困 窘 時 ， 資 源 如 何 效 能

運 用 、 轉 換 ， 成 為 大 學 經 營 重 要 課 題 。 惟 大 學 畢 竟 與 政 府 行 政 機

關 或 一 般 企 業 不 同，大 學 具 追 求 學 術 真 理 及 研 究 發 展 之 責 任 與 使

命，如 何 在 學 術 自 由 及 經 營 效 能 間 取 得 平 衡，應 是 主 要 思 考 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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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方 法  

本 篇 論 文 擬 以 上 述 系 統 論 為 分 析 架 構 基 礎 ， 採 用 文 獻 分 析 、

歷 史 分 析、比 較 研 究、實 務 觀 察 等 方 法，進 行 論 文 資 料 整 理 撰 寫 。 

在 文 獻 分 析 法 ， 擬 蒐 集 學 術 自 由 及 大 學 法 制 相 關 研 究 資 料 、

學 術 期 刊 論 文 及 專 書 等 相 關 資 料 ， 進 行 歸 納 分 析 ， 試 圖 釐 清 學 術

自 由 在 大 學 法 制 之 定 位 及 功 能 影 響 。 另 外 ， 擬 就 新 公 共 管 理 研 究

文 獻 整 理 ， 對 其 內 涵 及 理 論 ， 及 其 對 近 代 各 國 政 府 改 造 實 務 ， 具

基 礎 性 瞭 解 ， 再 藉 公 共 管 理 所 發 展 之 理 念 與 途 徑 ， 對 行 政 法 學 與

大 學 組 織 法 制 產 生 之 啟 發 與 影 響 ， 期 能 在 大 學 組 織 法 制 變 革 ， 作

全 面 性 觀 察 與 認 識 ， 並 將 之 納 入 系 統 架 構 中 予 以 分 析 。  

在 歷 史 分 析 法 及 比 較 研 究 法 上 ， 以 時 間 為 軸 向 ， 從 中 世 紀 大

學 發 展 歷 程 ， 配 合 各 國 空 間 環 境 背 景 － 德 國 大 學 自 治 發 展 、 日 本

大 學 改 革 歷 程 、 及 美 國 大 學 發 展 等 ， 進 行 相 關 文 獻 資 料 整 理 分

析 。 除 可 對 各 國 大 學 沿 革 與 現 況 制 度 由 來 ， 有 較 完 整 認 識 ， 對 於

我 國 擬 師 法 之 制 度 ， 建 立 正 確 學 習 態 度 與 途 徑 ， 而 不 致 在 制 度 移

植 過 程 中 ， 有 無 法 對 症 下 藥 或 治 標 未 治 本 現 象 產 生 。  

此 外 ， 擬 就 我 國 大 學 實 務 現 況 ， 採 實 際 觀 察 法 及 資 料 比 較 研

究 法 ， 進 行 現 行 公 立 大 學 相 關 校 務 、 院 務 （ 以 法 學 院 為 主 ）、 系

務（ 以 法 律 學 系 為 主 ）等 法 規 與 實 際 運 作 方 式 等 資 料 整 理 與 比 較

分 析 ， 期 能 對 我 國 大 學 現 況 有 更 完 整 掌 握 與 瞭 解 。  

三 、 研 究 範 圍  

本 篇 論 文 主 要 以 中 古 歐 洲 大 學 起 源 迄 今 為 時 間 軸 向 ， 以 德

國 、 美 國 、 日 本 、 中 國 民 初 、 台 灣 等 大 學 發 展 沿 革 為 空 間 面 向 ，

在 時 空 環 境 背 景 下 ， 就 有 關 大 學 學 術 自 由 理 念 發 展 、 功 能 變 遷 、

組 織 法 制 變 革 等 議 題 ， 進 行 文 獻 資 料 之 閱 讀 與 整 理 ， 以 確 認 學 術

自 由 於 大 學 法 制 之 定 位 及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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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著 ， 擬 引 入 1990 年 開 始 之 新 公 共 管 理 理 論 與 發 展 現 況 ，

整 理 該 理 論 對 各 國 於 政 府 改 造 實 務 所 形 成 影 響，試 圖 由 公 共 管 理

最 新 理 念 － 公 共 服 務 理 念 重 視 與 多 元 主 體 治 理 途 徑 等 發 展，省 思

對 大 學 組 織 變 革 之 影 響 與 啟 發 。  

再 者 ， 由 德 國 與 日 本 大 學 法 制 改 革 經 驗 中 ， 整 理 有 關 大 學 組

織 法 制 改 革 ， 應 堅 持 學 術 自 由 基 本 理 念 ， 至 於 組 織 法 制 變 革 ， 除

法 人 化 之 外 部 組 織 型 態 追 求 外 ， 對 於 大 學 內 部 組 織 變 革 ， 是 否 事

前 自 主 性 引 入 外 力 參 與 、 或 建 構 事 後 第 三 者 評 鑑 等 制 度 等 ， 進 行

全 面 性 完 整 的 認 知 與 思 索 。  

最 後 ， 在 我 國 大 學 發 展 與 大 學 法 制 化 過 程 中 ， 就 我 國 大 學 組

織 運 作 現 況 ， 以 法 規 進 行 比 較 分 析 ， 並 就 未 來 法 人 化 後 ， 可 能 產

生 的 影 響 及 因 採 行 之 因 應 策 略 等 ， 提 出 改 善 方 式 與 建 議 。  

 


